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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立正確的問題意識，對於解決問題有着極為重

要的意義。長期以來，如何給予敗退台灣之後仍以

“中華民國”為“國號”而存在的台灣當局以一個

合情合理的定位，是大陸方面在處理台灣問題時，必

須面對的一個難題。台灣問題是政治問題，也是法律

問題，更是憲法問題。隨着人類政治文明的不斷發

展，運用具有技術性色彩的法律手段，解決極具對抗

性特點的政治問題，已經成為一種潮流。就“中華民

國”問題而言，與其拘泥於傳統的政治思維，以極具

對抗性的政治思維思考這一問題，不如轉而運用法治

思維，尤其是憲法思維考慮這一問題。通過問題域和

研究框架的調整，可將存在於政治學和歷史學視閾中

的“中華民國”問題，轉換為存在於憲法學視閾中的

“中華民國憲法”問題，從而為運用憲法學的理論資

源，解決這一橫亙於兩岸之間的政治難題提供可能。

眾所周知，台灣問題實際上是新中國制定的憲法有效

適用於台灣地區的問題，也是台灣現行“憲法”和新

中國憲法之間的關係命題1，因而“中華民國憲法”

法理定位研究，既涉及兩岸主權爭議、中國的革命事

實和 1949 年發生的政權更迭與憲法更迭，更關係到

兩岸政治關係定位與發展等重大現實問題，其本身即

構成了一個極為宏大和複雜的理論命題。本文意欲釋

明和釐清的，乃是“中華民國憲法”法理定位研究的

問題意識，從而為實現解決這一問題思維方式的轉換

提供理論支持。要將兩岸關係之中極為重要和複雜的

“中華民國”問題納入憲法學研究範圍，就必須通過

對政治學中“中華民國”問題之問題意識進行合乎

憲法學學科特點的轉換，即通過對問題域和研究框架

的調整，實現從“中華民國”到“中華民國憲法”，

從政治思維到法治思維的轉換。  

 

 

一、問題基點：  

政治學視閾中的“中華民國”問題 

 

“中華民國”問題是兩岸關係發展中一個無法

繞開的關鍵性問題。儘管在兩岸事務性交往過程中，

雙方尚能以“九二共識”這一“建設性模糊”暫時

擱置“中華民國”問題，但一旦雙方的交往涉及兩岸

政治性議題，則處處都無法繞開這一難題。大陸學者

陳孔立教授甚至將“中華民國”問題列為“兩岸政

治定位瓶頸”的兩個問題之一，足見這一問題的重要

性與複雜性。2 具體說來，“中華民國”問題的重要

性與複雜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自 1949 年至今，大陸方面基於對中國已

經發生政府繼承的事實，已不再承認“中華民國”作

為一個“國家”的存在，不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

作為一個“政府”的存在。然而，1949 年以來，儘管

中國的國號已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取代“中華民

國”而發生變化，但是隨着蔣介石政權敗退台灣，

“中華民國”這個名稱依然在台灣地區長期存在。同

時，由於蔣介石政權堅持所謂“反共復國”的建政口

號，故長期以來“中華民國”依然保持着作為一個

“國”的政治架構，擁有其“憲法”和全套公權力機

構。在近年來，台灣地區越來越多的政治人物對大陸

方面提出了所謂“正視中華民國”的訴求，這使得我

 

 

“中華民國憲法”法理定位問題意識論 

 

段 磊 

 

 



“中華民國憲法”法理定位問題意識論 

 

- 83 - 

們不得不認真面對“中華民國”的“合法性”與

“有效性”問題。 

第二，由於兩岸長期隔絕，台灣島內民眾長期以

來生活在以“中華民國”為“國號”的台灣地區，並

逐步成為島內民眾的最大公約數，若不承認“中華民

國”，島內民眾就會在情感上感到反感。3 長期以

來，大陸方面基於“一個中國”原則的基本要求，拒

絕承認“中華民國”，在國際場合堅決反對出現“中

華民國”，包括作為其“國家符號”的“中華民國國

旗”、“中華民國國歌”等。然而，這種對“中華民

國”的拒斥，卻傷害了多數以“中華民國”為“國家

認同”對象的台灣同胞的情感，為此，部分台灣同胞

對大陸方面的涉台政策頗有微詞。4 

第三，當前大陸方面不給予“中華民國”以定位

的態度，在客觀上，與部分“台獨”分裂分子對“中

華民國”所持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形式上的契

合。長期以來，大陸方面對“中華民國”的定位往往

集中於 1911 年至 1949 年之間作為全中國合法政府的

認識，而並未對 1949 年之後，尤其是當前存在於台

灣地區的“中華民國”做出定位。這種觀點和台灣島

內部分“台獨”分子的“台獨”主張在外在形態上

存在一定程度的契合。如民進黨於 1991 年 10 月通過

的“黨綱”即公然把“台灣獨立”和“建立台灣共

和國”的內容，包括“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

國及制定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

票方式選擇決定”5等置於其中，可以說否定“中華

民國”成為這種“台獨”主張的核心組成部分。在當

前“反台獨”任務較之於“促統一”更具緊迫性的

情況下，若仍堅持不給予“中華民國”以定位的態度

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長“台獨”分子的氣焰。 

基於“中華民國”問題的重要性與複雜性，這一

問題一直是兩岸政界、學界人士討論的重點。兩岸政

界、學界對於“中華民國”是甚麼，它至今是否依然

存在，它是否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之間的關係如何等問題提出過許多不同的、甚

至是相反的看法。6 大陸方面認為，“中華民國”的

歷史地位已經於 1949 年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

取代“中華民國”成為中國的惟一合法代表，而“中

華民國”充其量只是中國一個地方當局(台灣當局)的

名稱；台灣方面泛藍陣營普遍認為，“中華民國是一

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其主權範圍及於大陸和台

灣，其治權範圍僅及於台、澎、金、馬地區”；台灣

方面泛綠陣營則普遍認為，“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雖然台灣“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互不隸屬”7。 

除各方政治力量對於“中華民國”的不同認知

外，兩岸雙方學者亦依照政治學的一般原理，提出過

許多適用於解決這一問題的理論模式。如大陸學者王

英津依照“主權所有權－主權行使權－一般治權”

的分析框將“中華民國”界定為行使台灣地區主權

行使權的主體8；大陸學者朱松嶺認為“中華民國”

已經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和“六法全書”的

廢除而被“宣告死亡”9；大陸學者祝捷基於“憲制

－治理”框架，將兩岸政治關係界定為“一中憲制框

架內兩個平等的治理體系”，而“中華民國”則自然

構成其中之一的治理體系的表現形式。10 台灣學者張

亞中提出基於“兩岸統合理論”，提出“整個中國，

一中三憲”的主張，將“中華民國”界定為“一個中

國”框架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列構成“整個中

國”的“憲政秩序主體”11。  

總之，作為兩岸政治關係發展中的瓶頸問題，

“中華民國”問題嚴重制約着兩岸政治互信的增強

與兩岸政治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對大陸方面反對和遏

制“台獨”分裂活動也起到一定程度的負面作用，而

基於其本身的複雜性，兩岸政界、學界又尚未就這一

問題達成能夠為雙方接受的共識。因此，如何解決

“中華民國”問題成為兩岸政治關係發展過程中極

具理論與現實意義的重大問題。 

 

 

二、問題意識的轉換： 

必要性、可行性與實現路徑 

 

早有學者提出以“兩岸法理關係定位”作為兩

岸從以民間團體為交往主軸的事務關係到政治關係

過渡的一個中間概念。12 作為兩岸法理關係定位中的

一項核心議題，通過對“中華民國憲法”法理定位的

探討，為解決“中華民國”政治定位問題，乃至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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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關係定位給問題奠定基礎，既有其必要性，也有

其可行性。基於此，應通過對“中華民國”定位問題

之問題域與研究框架的轉換，實現“中華民國憲法”

問題意識的轉換。 

 

(一) 從“中華民國”到“中華民國憲法”的

轉換：必要性與可行性 

台灣問題既是政治問題，也是法律問題，更是憲

法問題。13 挖掘法律資源，尤其是憲法資源，運用法

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處理兩岸關係和台灣問題，亦成為

台灣問題研究領域的一種重要的研究方法。從理論上

講，若大陸和台灣能夠就兩岸政治關係定位問題達成

共識，從而解決“中華民國”定位問題，則“中華民

國憲法”法理定位便能夠順理成章地得到解決。兩岸

政界、學界為解決這一問題，亦提出了許多值得探討

的解決方案。但是，從當前兩岸關係發展的現狀和台

灣地區內部高度對立的政治生態來看，在短期內，兩

岸尚無法具備達成上述共識的政治互信基礎，而大陸

方面亦不可能單方面就“中華民國”定位問題做出

表態。因此，更加務實地解決方案，只能是逆序而行，

從更具法律技術性、法理理論性特點的“中華民國憲

法”法理定位問題開始，通過給予“中華民國憲法”

以合情合理定位，實現兩岸法理關係定位的合情合理

化，為兩岸累積政治互信，實現對雙方政治關係定位

的合情合理安排奠定基礎之目的。 

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勢和兩岸交往的實踐

情況看，在當前形勢下，繼續堅持傳統的以“敵我”

之分為核心的政治思維14，只會使我們置“中華民

國”問題於某種兩岸紅、藍、綠三方幾乎完全不相兼

容的話語體系衝突之中，使三方都無法在既有的政策

空間內實現突破，從而使這一問題陷入“絕境”。然

而，超越既有的政治思維，轉而運用更為注重規範

性、程序性的法治思維，尤其是憲法思維對“中華民

國憲法”法理定位問題做出預判性研究和務實探

討，卻已具備足夠的可行性。具體說來： 

第一，兩岸都已經選擇法治作為社會治理所遵循

的主要方式和核心價值，兩岸都認同通過法律的社會

治理是最佳的政治模式15，因而通過運用法治思維對

“中華民國憲法”定位的合情合理安排，實現對“中

華民國”定位、兩岸政治關係定位的合情合理安排，

能夠有效提升其在兩岸範圍內的權威性和認受度。 

第二，相對於注重權力關係，而缺乏法理推導和

規範界定的政治思維而言，法治思維更加注重在分析

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應用制度化、程序化和規範化的

思維方式，因而通過運用法治思維對“中華民國憲

法”定位的合情合理安排，能夠有效促進兩岸某些特

定政治共識的合法理化和合規範化，避免部分具有

“建設性模糊”特點的政治共識在實踐中走向空洞

化。16 

第三，儘管“中華民國憲法”與“中華民國”存

在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看，二

者仍然存在一定差異，因而對前者定位問題的探討更

具操作性，且並不會如對後者定位問題的探討一樣衍

生出某些不必要的政治問題。具體而言：(1)憲法規範

具有較強的法技術色彩，因而對“中華民國憲法”法

理定位問題的探討，其敏感性遠低於對一個具有“政

治實體”屬性的“中華民國”政治定位問題的探

討；(2)基於法律所具有的明確性特點，對“中華民國

憲法”這一具有明確文本歸屬的規範性文件的定

位，較一個可為各方做出不同解讀的“中華民國”17

之定位更具精確性。(3)基於法律所具有的穩定性特

點，對“中華民國憲法”法理定位問題的探討，並不

必然會對“中華民國”定位之中涉及的某些極易發

生變化的因素產生影響，從而導致大陸的政治被動。 

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運用憲法學理論對“中華

民國憲法”法理定位問題進行研究，需要首先將來自

於政治學等學科的素材進行憲法學的問題意識轉

換，使原本表現出強烈的政治學學科特點的問題意識

轉變為憲法學問題意識，從而為我們應用憲法學理論

解決這一問題奠定基礎。因此，可以通過適當的問題

意識轉換，將政治學視閾內的“中華民國”問題，轉

變為憲法學視閾內的“中華民國憲法”問題，從而使

這一問題落入憲法學的學科論域之中。 

 

(二) 問題域與研究框架：實現轉換的具體路徑 

要實現對“中華民國”問題意識的轉換，其核心

在於通過對問題域的調整，實現研究框架的變化，從

而達到通過給予“中華民國憲法”法理定位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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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通過合情合理安排解決“中華民國”問題的目

的。因此，這種轉換可以展開為以下兩個層次： 

一是通過“中華民國”問題之問題域的轉換，實

現從“中華民國”問題到“中華民國憲法”問題的

調整。問題域，意指提問的範圍、問題之間的內在的

關係和邏輯可能性空間。筆者認為，要實現對“中華

民國”問題之問題意識的轉換，就必須對作為其基礎

的問題域做出轉換，將研究的範圍從“中華民國”問

題轉向“中華民國憲法”問題，從而將更多的理論資

源和研究方法引入這一問題的研究提供前提。具體所

來，進行這一調整的原因有三：(1)“中華民國”與

“中華民國憲法”息息相關，前者構成後者存在的政

治基礎，後者則構成對前者的法理映射與確認。因

此，當“中華民國”定位問題研究陷入僵局之時，

“中華民國憲法”法理定位問題提供了“中華民

國”定位問題研究的一個全新視角。通過對“中華民

國憲法”法理定位問題的研究，能夠為“中華民國”

定位問題的解決提供策略性支持。(2)儘管“中華民國

憲法”是對“中華民國”政治事實的一種法理映射

和確認，但基於台灣地區極為特殊的政治情勢，“中

華民國憲法”的政治地位甚至高於作為其存在基礎

的“中華民國”。正如台灣學者顏厥安所言，“中華

民國已經消失……所剩的，僅是一個自我宣稱繼續依

照那部已經沒有中華民國的中華民國憲法來自我組

織的‘支配體系’……中華民國已死，只有中華民國

憲法仍一息尚存”18。因此，較之於“中華民國”問

題而言，對“中華民國憲法”法理定位問題的研究，

在一定條件下更具現實意義。(3)相對於極具政治意味

的“中華民國”問題而言，“中華民國憲法”法理定

位問題體現出更多的法律意味。因此，在對“中華民

國憲法”法理定位問題的研究過程中，我們可將更多

更具技術性色彩和策略價值的法學理論資源應用於

這一問題的研究，同時，通過法學理論的推演得出的

對“中華民國憲法”的法理定位方案，相較於通過政

治話語推導出的對“中華民國”的定位方案而言，其

敏感性更低，而可接受程度更高。 

二是通過“中華民國”問題之研究框架的轉

換，實現從單純的政治思維到政治與法治思維相結合

的調整。長期以來，台灣問題被認為是一個政治問

題，因而人們往往會套用政治學的研究框架來分析和

解決台灣問題，從而形成一套以政治學理論、思維和

方法為核心的研究框架。考察既有成果對“中華民

國”問題的研究，大多數研究成果都因循政治學理論

展開，形成由證成既有政治立場為研究目標、兩岸政

治人物政策話語為研究依據、政治思維為核心的研究

方法構成的研究框架。然而，當“中華民國”問題轉

換為“中華民國憲法”問題，實現問題域的轉化之

後，我們亦有必要在既有文獻研究的基礎上，重視台

灣問題的法律屬性，超越以政治學理論為核心的研究

框架，形成政治與法治思維相結合的研究框架。具體

說來，這套研究框架可展開為以下幾點：(1)在研究目

標上，在堅持“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兩岸關係發展基

本前提(低度前提)的基礎上，將研究重點轉為探索

“中華民國憲法”法理定位的可行性方案，即以尋求

對兩岸均具有較高可接受度的方案作為研究目標。(2)

在研究依據上，堅持政策與法律並重的態度，在研究

過程中，既重視兩岸各方政治人物和政治力量對“中

華民國憲法”定位問題的政策言說，又注重兩岸各自

法律規範對這一問題的相關規定，將二者有機結合起

來，作為本文的研究依據。(3)在研究方法上，改變既

有的以缺乏規範性的政治思維為核心的研究方法，轉

而使用以法治思維為核心的研究方法，通過運用制度

思維、規範思維、程序思維和權利思維19，對“中華

民國憲法”法理定位問題作出精細化分析。 

綜上所述，通過問題域和研究框架的轉換，“中

華民國是甚麼”這一問題，變為“中華民國憲法是甚

麼”，而研究這一問題的學科範式也相應地由政治學

轉為法學。由此，“中華民國憲法”法理定位問題的

問題意識由此開始變得精準與明確。 

 

 

三、“中華民國憲法”法理定位： 

問題意識的展開 

 

“中華民國憲法”是台灣地區現行“憲法”，它

制定於 1946 年的大陸，經由台灣當局於 20 世紀 90

年代至 21 世紀初，在台灣進行七次“增修”而成。

來自於政治學和歷史學的研究成果從其各自的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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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角出發，證成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中華民國憲

法”是一部偽憲法，是國民黨反動政府偽法統的象

徵，因而它在 1949 年被廢除了：從歷史事實來看，

自 1949 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其成為中國的惟一合法政

府，因此其所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已經無法適用

於大陸地區，更無法成為整個中國“法統”的代表；

從政治事實來看，中共中央於 1949 年初制定的《關

於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的司法

原則的指示》明確指出，“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

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權下，國民黨的六法全書

應該廢除。”20 根據《指示》，作為國民黨反動政府

“法統”象徵和“法制基礎”的“中華民國憲法”

亦在規範上被廢止了。基於上述前提，在法制史學研

究場域內，“中華民國憲法”被定位為一部存在於中

國憲制史上的憲法典，它在現實之中已經不復存在，

因而一切對這部憲法的研究，都着眼於其被廢止之前

的時間節點。同樣，“中華民國憲法”被定位為國民

黨政權“偽法統”的象徵，是粉飾國民黨一黨獨裁統

治的工具，而當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後，這部“憲

法”更是一部不具任何合法性的“偽憲法”。如上所

述，隨着兩岸關係的不斷發展，對“中華民國”做出

“已不存在”的定位，在實踐中遇到很多現實困難，

實際上已經不利於我們在當前形勢下維護“一個中

國”框架，鞏固兩岸政治互信，而對“中華民國憲

法”做出的“偽憲法”定位，也面臨着同樣的現實問

題。基於憲法學的理論框架，“中華民國憲法”法理

定位研究的問題意識主要應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中華民國憲法”大部分條文及其“增修

條文”，在台灣地區仍然具有事實上的法律效力，它

切實構成了台灣地區政治秩序的基礎，那麼如何在憲

法學的理論框架內，給予其所具有的實際效力以正確

的理論定位？回顧歷史，1946 年“制憲”後不久，國

民黨當局便以“動員戡亂”為名，將這部“憲法”的

主要條款加以涷結，可以說，“中華民國憲法”在大

陸的短短三年時間裏，並未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國民

黨政權敗退台灣之後，在長達四十餘年的“動員戡亂

時期”，“中華民國憲法”也不過是確認和維護國民

黨在台灣地區威權統治的工具而已。然而，20 世紀

90 年代至 21 世紀初，在台灣地區政治轉型的浪潮

中，“中華民國憲法”也隨之開始走出被“破棄”狀

態，逐步開始成為規制島內政治力量活動的有效規

則。儘管在台灣地區鬥爭性政黨政治的影響下，部分

政黨和政治人物曾對“中華民國憲法”持強烈的工

具主義態度，在需要時將其奉為圭臬，在不需要時便

將其棄之一邊，但在長時間的政治博弈和妥協過程

中，島內主要政治力量已將這部“憲法”視為各方共

同認可的政治共識和“最大公約數”。21 在這種情況

下，如果我們仍然堅持傳統觀點，絕對地、片面地否

定“中華民國憲法”，則有可能將島內各政治力量均

置於對立面，對兩岸政治互信的累積產生負面影響。 

第二，“中華民國憲法”及其“增修條文”在實

踐中切實發揮着維護台灣民眾基本權利的作用，而絕

大多數台灣民眾也普遍認同“中華民國憲法”的規

範效力，那麼如何在憲法學的理論框架內，詮釋台灣

民眾的這種實際認同現象，這種認同是否與“一個中

國”框架相悖？保障人民基本權利是憲法的應有之

義，也是憲法的核心功能之一。在台灣人民長期以來

堅持不懈的抗爭之下，台灣地區的權利保障狀況有了

很大程度的進步，而“中華民國憲法”作為台灣人民

基本權利保障書的功能也隨之日漸凸顯，以“司法院

大法官”為核心的台灣地區“憲法解釋”體制，逐漸

成為台灣人民維護其基本權利的重要渠道。自 20 世

紀 90 年代以來，除極少數條文外，“中華民國憲法”

關於基本權利的絕大多數規定，已有相關的“大法官

解釋”加以闡明和解釋，僅從其客觀效果看，在台灣

地區的法治實踐中，“司法院大法官”通過“釋憲”

機制，逐漸建立起了台灣地區的權利保障譜系，為維

護台灣人民的基本權利起到了積極作用。22同時，由

於兩岸長期隔絕，大多數台灣民眾已經在歷史發展的

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對“中華民國憲法”的認同感，他

們大多認可和遵守“中華民國憲法”的規範效力。在

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仍然堅持傳統觀點，絕對地、

片面地否定“中華民國憲法”，有可能傷害台灣民眾

的感情，影響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的有效實現。 

第三，“中華民國憲法”雖在台灣歷經多次“增

修”，但這部“憲法”的“一中性”因素卻並未隨之

消失，那麼如何在憲法學的理論框架內，借助其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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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一中性”要素，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活動

起到正面作用？當前，部分“台獨”分裂分子妄圖通

過否定或變革“中華民國憲法”實現其分裂祖國的

目的。而考察“中華民國憲法”及其“增修條文”，

其中不乏“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自由地區與

大陸地區”等肯定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表述。這些表

述能夠成為我們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和遏

制“台獨”分裂活動，維護“一個中國”框架，推動

祖國統一的重要工具。當前，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過程中，“反獨”任務的急迫性仍遠遠大於“促統”

目標的情況下，若我們依然堅持傳統觀點，絕對地、

片面地否定“中華民國憲法”，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

於“台獨”分類分子否定 “中華民國憲法”的“一

中性”，不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兩岸政治關係定

位的前景。 

第四，台灣當局和台灣地區主要政治人物已越來

越注重借助“中華民國憲法”的相關規定來處理兩

岸政治關係問題，或提出其兩岸關係的政策主張，那

麼如何運用憲法學基本理論分析這些政策主張所蘊

含的法理內涵，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應對策略？從島內

主要政治人物的兩岸關係政策主張來看，不論是台灣

地區領導人蔡英文，還是國民黨領導人洪秀柱、民進

黨內實力派人物謝長廷等人，均圍繞台灣地區現行

“憲法”提出了其兩岸事務論述。如台灣地區領導人

蔡英文亦提出“在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下，依循普

遍民意，持續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23的兩

岸政策主張；國民黨領導人洪秀柱則提出，“中華民

國憲法就是一中的憲法，兩岸主權宣示重迭，但兩岸

治權應互相承認”24民進黨重要政治人物謝長廷則更

是提出兩岸“憲法各表”的觀點作為其對“兩岸現

況最精確的描述”25。可以說，透過“憲法”、“憲

政”等概念，論述各自兩岸關係政策主張，已成為台

灣政壇的一股新風潮。在這種背景下，大陸方面如何

“見招拆招”，應對這些包裹着“憲法外衣”的政策

主張，如何運用憲法思維和憲法方式，推動兩岸政治

關係發展實現新突破，成為一項極具價值的現實命

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仍然堅持傳統觀點，絕

對地、片面地否定“中華民國憲法”，對兩岸發展政

治關係的消極意義可能大於積極意義。 

綜上所述，從憲法學的視角來看，“中華民國憲

法”法理定位問題的問題意識在於應如何看待這個

在大陸方面看來“主觀上已經被廢止，但客觀上仍然

存在”的規範性文件。亦即是說，如何在主觀與客

觀、規範與事實之間建立某種應有的、合乎法理的聯

繫。為解決這一問題，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視傳統觀點

對“中華民國憲法”問題的認知，運用法治思維和法

治方式，對“中華民國”是甚麼，“中華民國憲法”

是甚麼，如何務實、理性的給予“中華民國憲法”一

個合情合理合法定位，如何從憲法層面分析和界定兩

岸政治關係定位等問題加以深入思考。 

 

 

四、結語 

 

在精準問題意識的導向之下，我們得以將“中華

民國憲法”法理定位這一原本極為敏感與複雜的問

題，化約為一個具有內在關聯性與外在指向性的問題

意識群。這一問題意識群由兩岸“主權”爭議、憲制

史發展變遷與兩岸關係現狀三個面向構成，三個研究

面向共同為合乎法理的解決“中華民國憲法”法理

定位問題提供了理論支撐。從這三個問題的內在關聯

看，主權面向構成“中華民國憲法”定位研究的背景

與前提，歷史面向構成“中華民國憲法”定位研究的

縱向視角，兩岸面向構成“中華民國憲法”定位研究

的橫向視角。各個研究面向都基於自身的研究視角，

力求解決若干與“中華民國憲法”法理定位密切相

關的關鍵性問題，從而為最終形成“中華民國憲法”

法理定位策略做好相應的理論鋪墊。正如本文開篇時

所言，“中華民國憲法”法理定位研究，構成了一個

極為宏大和複雜的理論命題，本文意欲釋明和釐清

的，僅是“中華民國憲法”法理定位研究的問題意

識，而借助業已形成的問題意識體系，進一步完成相

應的論爭，則遠非一篇短文所能完成的重任。 

 

 

[基金項目：2016 年度中國法學會部級涉台專項項目

CLS(2016)STZX05；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 60 批面上項目

(2016M6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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